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七月十

日，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在文化公

园，举行“拯救善良，结束迫害，

纪念反迫害十七周年”记者会。嘉

义市市长涂醒哲先生、嘉义人权律

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亚洲分团团员曾锦源，嘉义市营造

公会理事长、国民党东区党部主任

委员吕文雄，中正大学教授艾昌瑞，

茑松国中校长张凯瑞，台大医院云

林分院泌尿部主任黄士维参加了记

者会。 

嘉义县太保市市长黄荣利也致

赠花篮，声援控诉江泽民，会场上，

许多民众纷纷加入声援，并签署控

诉江泽民。 

“让这种邪恶在地球消失” 
“好人、善人一起站出来，这

是人道，是救人。”涂醒哲市长表

示，台湾已有六十万人联署声援控

告江泽民，他说：“中共用各种迫

害方式，使法轮功学员牺牲生命、

自由，甚至家破人亡，更可怕的竟

然是活摘器官，器官移植作商业用

途，已被加拿大律师调查揭露，证

明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我是

医师，看到数据突然增加那么快，

跟法轮功被迫害时间点符合，不能

不相信这个事实，医学界想去中国

了解真相，都无法得到机会。” 

“让这种邪恶永远在地球消

失。”他呼吁市民一起声援制止中

共停止迫害。 

“法轮功学员值得敬佩” 
嘉义人权律师、法轮功受迫害真

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团员曾锦源

认为，一个锻炼身体，竟然被共产党

当作迫害对象，原因很简单，因为法

轮功是善良，共产党是邪恶的。 

“江泽民是迫害元凶当然要

告，要让全世界知道共产党的可

恶。”他说，每一年七二零都要记

得曾经有这么邪恶的邪灵组织，以

及背后的江泽民：“文化大革命杀

了几千万中国人，背后的邪恶的组

织才是要铲除的对象，因为法轮功

人数超过共产党党员，他们怕。任

何有良心的人都会支持法轮功

的。” 

他鼓励大家透过法轮功活动，

认清真与假，善良与邪恶。 

嘉义市营造公会理事长、国民

党东区党部主任委员吕文雄，希望

社会各阶层站出来，声援共同制止

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法轮功

学员值得敬佩，精神太伟大了。”

通过“声援中国民众举报江
泽民”提案 

中正大学教授艾昌瑞在一九九

九年接触法轮功，他说，迫害已经

十七年了，还在持续，必须让台湾

人民了解中共迫害的严重性，让更

多人站出来支持、声援中国民众控

告江泽民。他说：“九九年七月二

十日那天，中共政府在江泽民带领

下，开始迫害法轮功，大量抓捕法

轮功学员，非法关押于劳教所，酷

刑折磨。” 

他还说：“从政府、军队、司

法机关、劳教所到医院，以一条龙

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除器

官，贩卖牟利，最后被丢进焚化炉，

焚尸灭迹，真的是人神共愤，必须

将迫害真相让台湾、全世界知道。”

他表示，二零一五年以来，中

国民众在各地法院向江泽民提出的

控告大潮，风起云涌，台湾民众也

加入这个行列。去年十二月，台北

市律师公会公开声援中国民众举报

江泽民的行动，也呼吁中共立刻停

止迫害。目前，台湾已有十个县市

议会，包括高雄、台中市、云林县、

花莲县、台东县、宜兰县、嘉义市、

嘉义县、屏东县以及南投县议会先

后通过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

泽民以及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

行，呼吁中共立刻停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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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one@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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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十七周年记者会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日，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在文化公园，举行
“拯救善良，结束迫害，纪念七二零反迫害十七周年”记者会。 

  截至 2016 年 7 月上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43 亿。 



 

 

 

 

 

 

 

 

 

 

 

 

 

 

 

 

 

 

 

 

 

 

 

 

 

 

 

 

 

 

 

 

 

 

 

 

 

 

 

 

 

 

 

 

【明慧网】2015年 11月 15日，

厦门市李丽芳女士被绑架，被非法提

审后，突然双目失明，右耳失聪，厦

门市第一看守所仍然将其非法关押

七个多月，健康情况一直恶化，近日

得知，思明法院仍将于7月 19日、

20日二天对李丽芳女士非法开庭。 

2015年 11月 13日晚上约七点

左右，厦门国保警察、思明碧山派

出所警察闯入青岳茶油坊，绑架茶

油坊内的多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

李丽芳的父母和哥哥。在这之前的

几个小时李丽芳、黄雅萍、蒋雪梅

在外已遭跟踪挟持。警察从他们住

处抄走大量物品，将其父母、兄弟

挟持至十四日凌晨两点，才放回。 

之后，除了李丽芳的丈夫郑长

忠被取保回家外，李丽芳女士和法

轮功学员黄雅洁、黄雅萍姐妹与蒋

雪梅一起被非法关押在厦门市第一

看守所，并先后被非法逮捕。  

被绑架前，李丽芳修炼法轮大

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身

体十分健康，眼睛耳朵很健康。令

人意外的是，从 2015 年 11 月 15

日，李丽芳被非法提审后，突发双

目失明，右耳失聪。因生活完全无

法自理，李丽芳在监室里又得不到

应有的照顾，伙食又极其粗劣，病

情逐步加重，她面容憔悴，身体非

常虚弱，已出现部分失忆现象，并

越来越严重。  

作为李丽芳的律师，东南大学

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律师，以其曾从

事临床医学三十年的经验，指出李

丽芳系癔症性失明失听，这种完全

属精神性、功能性方面的突发性疾

病，在临床上并不鲜见，而一般的

医学检测（器质性方面），只能作出

“正常”的结果。张律师同时咨询

过医学界眼科专家，得到的答复是，

应及时治疗，否则将有可能造成永

久性失明失听，  

但厦门公安局有关人员却以

“不属于严重疾病”为由，给李丽

芳家属下达“不予变更强制措施通

知书”。并将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

雅洁、黄雅萍、蒋雪梅四人的构陷案

移送至厦门市思明法院。至今被非法

关押七个多月了，于7月 19日、20

日二天将对李丽芳女士非法开庭。◇

 

被迫害致失明失聪 厦门李丽芳面临非法庭审

【明慧网】近几年，一些公检法
部门仍在依据 1999 年“人大决定”
及“刑法 300 条”迫害法轮功学员。
下面就目前与时局相关的问题与公
检法朋友商榷，以期朋友们能够看
破迷局，理性的把握自己的未来。 

中国没有一部法律把法轮功定
为邪教  

由于江泽民的一手操控，不少

政法人员、警察以 1999 年 10 月 30

日人大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

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简

称《决定》）作为给法轮功学员定

罪的法律依据。可是请注意，这个

《决定》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提到

法轮功。那么也就是说，《决定》

只是确定对邪教的认定标准，并没

有指出哪些是邪教，更没有提到

“法轮功”三个字，因此这个法律

文件不能作为套用刑法 300 条给法

轮功学员定罪的依据。  

据初步了解，在一些基层派出

所、国保大队、检察院、法院，他

们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执法依据是

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分别作出的

两个内部通知，即高检发研字

（1999）22 号与高法发（1999）29

号，颁布时间分别是 1999 年 10 月

31 日和 1999 年 11 月 5日。这两个

内部通知声称是贯彻《决定》和两

高的联合《解释》（一）而形成的，

内容中公然针对了法轮功。我们认

为这两个内部通知是违背宪法与

《立法法》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因为，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司法的最终解释权

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切不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解释也自

然失去法律效力，一切根据该无效

解释作出的法律判决和处罚都应该

纠正。所以，任何执法机关都无权

超越立法机关、超越宪法，更无权

给任何法律条款增加新概念。  

当政者在与江泽民的迫害政策
相切割  

早在 2000 年 5 月 10 日，公安

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

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

39 号），其中认定了十四种邪教组

织（没有法轮功）。  

2013年 12月 28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决议，废止 1959 年 8月 1

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

定》和 1979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

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并明

确规定了废止前作出的劳动教养决

定有效，废止后对正在被执行劳动

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

限不再执行。这项举措，使大批法

轮功学员获得了人身自由。  

2015 年 5 月 1 日，司法新政开

始实行，北京最高法院发布了通告：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一司法举

措将为控告江泽民提供法律保护与

支撑。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多万名

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

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

检察院、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检察

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

以上一系列相关政策，都说明

现当局在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

策相切割，堵死了所有对法轮功犯

罪者的开脱之路。笔者之所以整理

出来，是为了那些“大权在握”的

执行者，看清当前时局之真实走向，

规避执法行政操作中的风险，如何

选择未来之路，请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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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形势 理性把握未来——帮助公检法人员看破迷局


